
2023 年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

材料与化工（健康工程）拟录取名单公示

公示期：十个工作日（2023 年 5 月 9 日至 5月 23 日）

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批准，2023 年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材料与化工（健康工程）拟

录取名单已确定，现予以公示。

考生编号 姓名
拟录取

专业

拟录取研

究方向

初试

成绩

复试成

绩
总成绩

备注（含专

项、享受加分

或照顾政策

等）

100033599113189
魏晨

豪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90 460.3 850.3 调剂拟录取

100033400004035
余顺

涛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58 474.24 832.24 调剂拟录取

100033400111762
魏会

文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58 458.27 816.27 调剂拟录取

100033035102835 李智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29 466.47 795.47 调剂拟录取

100033599112192 邱蔚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47 443.62 790.62 调剂拟录取



100033599113459
徐光

泓

085600

材料与

化工

03（全日

制）健康工

程

360 424.17 784.17 调剂拟录取

公示期内，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，请书面具名向本院系反映，申诉联系方式

见本院系招生简章或招生目录。

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经过资格复审确认合格后方可被录取，资格复审包括学历

学业复审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。在录取前，定向就业类别硕士生还需签订

相应协议书，非定向就业类别硕士生还需按要求完成人事档案调取。未按要求完成

所有环节或复审不通过的考生不予录取。

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

2023 年 5 月 9 日


